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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校2013年夏秋季征兵工作的                通知
各院（系）、各有关部门：

     根据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南京市雨花台区征兵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我校2013年夏秋季征兵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武正林

副组长：仇存进

组  员：屈伯俊 王小苏  郭  红

秘  书：张家凯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武装部），具体负责征兵工作事务，组成如下：

主  任：仇存进

秘  书：张家凯、束  燕

二、征集对象、年龄、条件、办法

（一）征集对象的主体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二）男青年为2013年12月31日满18至20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22周岁，高职（专科）毕业生放宽到23岁，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放宽到24周岁。

（三）女青年为2013年12月31日满18至19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放宽到20周岁，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放宽到22周岁。

（四）政治条件：按公安部、总参谋部2004年10月9日公布的《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和有关规定执行。

 （五）体格条件：按照国防部2003年9月1日公布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定执行。

   （六）适龄青年应在本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应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经政治审查、体格检查合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批准入伍时间统一为2013年9月1日，新兵的军龄一律从9月1日起算。
三、高校学生入伍的相关优惠政策

见附件一：《高学历青年入伍优惠政策摘录》

四、学籍处理

按照《三江学院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办理。

五、报名时间、方式
时间：2013年6月28日至7月30日。

报名方式有三种：

    1、网上报名：大学生预征报名平台（http://zbbm.chsi.com.cn）
    2、电话报名：025-52897074，15345188661

    3、现场报名：体育馆205室

联系人：张家凯   电话：15345188661

六、其他工作注意事项
（一）做好征兵工作，向部队输送优秀兵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为此，各院（系）必须增强国防意识，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认真组织适龄大学生报名应征，出色完成我校今夏的征兵工作任务。

（二）省征兵办统一组织全省应征女青年征兵工作，具体征兵任务和有关规定、征集女兵的组织方法，以省政府、省军区正式通知为准。

（三）由于今年征兵时间调整为夏季后，毕业生已经离校，在校学生进行期末考试，政策宣讲、组织动员等工作难度明显加大，任务更加繁重。请各院（系）学工负责人将今年大学生征集的新政策、新要求于7月5日前传达到每位辅导员、每名学生。

（四）请相关部门安排专人值班，为入伍学生提供政审、学籍管理、学费补偿等方面服务。

附件一：《高学历青年入伍优惠政策摘录》

附件二：三江学院学生应征入伍审核表

附件三：办理流程

附件四：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办理流程
三  江  学  院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夏季征兵  通知

三江学院人民武装部              2013年6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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